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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熾輝先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9)
張秀文女士 教育署助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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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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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議員注意，議程上共有 8個討論項目。雖
然所有項目均已在小組委員會或個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席上討論過，但部分建議可能仍須加以詳細討論。考慮

到政府當局認為這些項目性質迫切，他已同意在是次會

議席上討論全部 8個項目。然而，由於是次會議訂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倘若沒有足夠時間處理所有項目，他會建
議在 2000年 12月 8日加開一次會議，考慮餘下的項目。倘
若需要在 2000年 12月 8日舉行會議，他或會同意在該次會
議的議程內加入一、兩項新建議，並容許政府當局不遲

於 2000年 12月 4日提供相關的討論文件。議員同意上述會
議安排。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  FCR(2000-01)44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0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5日 所提出的建日 所提出的建日 所提出的建日 所提出的建

議議議議

2.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  FCR(2000-01)45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 0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8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日所提出的建議

3.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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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  FCR(2000-01)46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1     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

4. 議員察悉， 生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13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議。

5. 黃容根議員指出，有關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

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及海魚養殖業人士的議題曾在

不同的場合上討論，包括經濟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

( 下 稱 “ 財 委 會 ”) 過 往 的 會 議 。 現 行 建 議 和 項 目
4(FCR(2000-01)47)下的建議已顧及議員和業界提出的意
見。因此，他支持這兩項建議。然而，他請委員會注意，

現正進行海事工程的馬灣及長沙灣魚類養殖區均有大量

魚類死亡。他促請政府當局調查箇中原因，以及採取相

應的跟進行動。譚耀宗議員認同黃議員的關注。

6. 陳偉業議員表示極度關注在過去約 10年間，受
各項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所遭受的困苦，並促請政府當

局在發放特惠津貼時採用較周到及公平的方法。

7. 黃宏發議員察悉， 1989至 91年度港口漁業調查
取得的數據，會繼續用作計算特惠津貼款額的依據。他

質疑上述數據及隨後各項研究取得的數據是否可靠。漁

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答覆時表示，政府當局曾於 1996至 97
年度委聘顧問進行研究，結論顯示過度捕魚及發展工程

均是導致漁穫減少的原因。然而，研究並未能準確區分

這兩項因素對捕魚業的影響各有多大。有鑒於此，政府

當局已決定根據在 1989至 91年度港口漁業調查中直接從
漁民取得的數據計算特惠津貼款額，而這項安排亦已獲

漁民接納。

8. 楊森議員指出，登記長 15米以下近岸漁船以發
放特惠津貼的船籍港制度，會對長 15米以上但基於各種
理由只可在本港水域捕魚的漁船不公平。他促請政府當

局更靈活處理有關長 15米以上而真正在本港水域作業的
漁船的個案。

9. 環境食物局局長答覆時向議員保證，漁民特惠

津貼上訴委員會可靈活處理有關長度未能符合 15米準則
的漁船的上訴個案。

10. 劉慧卿議員詢問，當局如何提高上訴委員會處

理上訴程序的透明度。環境食物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

府當局會考慮委任更多熟悉漁業事務的非官方成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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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上訴委員會，而此舉亦會提高上訴委員會的代表性。就

此方面，楊森議員建議，上訴委員會應公布處理涉及長

度不符合 15米規定的漁船的上訴個案的準則及考慮因
素。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委任捕魚業的代表加入上訴委員

會，因為他們較熟悉漁民在作業時面對的困難。環境食

物局局長同意考慮楊議員的建議。

政府當局

11. 胡經昌議員詢問，當局何以估計在未來 3年，應
發放予漁民的特惠津貼總金額會由 7,050萬元增加至 1億
1,580萬元。政府當局答稱，當局會在會後提供該項估計
增幅的詳細計算方法。

12. 喪失捕魚區的漁民有權領取特惠津貼，至於導

致喪失捕魚區的情況，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確認，由於

挖沙工程會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因此受影響的漁民亦

會有權領取特惠津貼。

13.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   FCR(2000-01)47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1     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

人士人士人士人士

14. 議員察悉， 生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13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議。

15. 黃容根議員表示支持現行建議。然而他重申，

他關注在魚類養殖區附近的海事工程展開後，養殖區內

魚類死亡的情況。他促請政府當局聯同業界認真處理該

等問題。

16. 由於海魚養殖業人士只獲准在指定地點經營漁

場，黃宏發議員認為，假如他們的海魚養殖業務直接受

海事工程影響，他們理應可採納較有利的特惠津貼方

案，因為海魚養殖業人士與漁民不同，不能隨意遷往其

他地方養殖海魚。黃議員又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意見，說

明假如海魚養殖業人士能夠證明其魚類的生長直接受海

事工程影響，他們可否採取法律行動，申索賠償。他尤

其關注，受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在接受政府發放的特

惠津貼後，會否喪失他們向法院提出賠償申索的權利。

17. 環境食物局局長答覆時表示，根據擬議的特惠

津貼發放安排，海魚養殖業人士無須證明海事工程與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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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死亡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只要他們能夠通過現時的

“懸浮固體測試 ”或新建議的 “距離計算測試 ”，便有資格
領取特惠津貼。至於海魚養殖業人士是否有權採取法律

行動，環境食物局局長表示，一般來說，如某一方擬就

本身的損失申索損害賠償，即可自由向負責的一方提起

民事法律程序。他確認，根據現行安排，受影響的海魚

養殖業人士無須為了獲得領取特惠津貼的資格而放棄採

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18. 陳偉業議員詢問，假如同一名海魚養殖業人士

的漁場的 5千米範圍內接連進行不同的海事工程，有關人
士是否合資格領取多次特惠津貼。黃宏發議員亦提出類

似的疑問。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確認，按照距離計算方法發放

的特惠津貼會根據個別挖沙或卸泥工作而定。不過，倘

若受影響海魚養殖業人士的魚類養殖區的 5千米範圍內
同時進行不同的工作，他便有權在進行有關工作的最初

兩年，領取一筆過的特惠津貼。

20.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進一步澄清時表示，

倘若當局已根據距離計算方法，就最初兩年的挖沙或卸

泥工作發放一筆過的特惠津貼，則在首兩年屆滿後，當

局就不會再就同一項工作發放特惠津貼，除非當時的懸

浮固體水平超出訂明的準則。由於當局已採取紓減環境

影響措施，因此挖沙或卸泥工作對環境造成的風險在兩

年後應已大為減低。至於就該最初兩年內展開的其他工

程計劃／工作發放的特惠津貼，議員察悉，當局只會在

該首兩年屆滿後，才考慮就這些其他工程計劃／工作發

放津貼。

21. 陳偉業議員提到填海工程對海魚養殖業造成的

破壞性影響，並質疑為何填海工程沒有納入為發放特惠

津貼而建議的距離計算方法內。張文光議員及楊森議員

亦認為，如以有關方面對填海工程所採納的不同處理方

法來看，政府當局在處理挖沙／卸泥工程時確實採用了

雙重標準，因為該等工程其實全部均難免會對附近的魚

類養殖區的環境造成影響。

22. 土木工程署總土力工程師回應時重點提出有關

工程所造成的影響有以下的分別   

(a) 填海工程有別於挖沙或卸泥工程，前者在水中

釋放的沉澱物遠較後兩者為少。在填海地點進

行的挖泥過程不會容許泥料溢出，卸置於填海

地點的泥沙也非常清潔，絕少有微細物流入水

中。當局採取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例如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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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灣採取的措施，亦有助把沉澱物限制在可以

接受的水平內。

(b) 另一方面，挖沙工程會有大量海水及微細沉澱

物溢出。在海床卸泥區卸泥時，亦必需把駁船

或大型挖泥船的底部打開，以致大量沉澱物無

可避免地流入水體。

23. 環境食物局局長澄清，雖然新推出的距離計算

方法只會適用於挖沙或卸泥工作，但根據現行的懸浮固

體測試，不管有關的海事工程性質為何，只要魚類養殖

區的懸浮固體含量達到訂明的水平，海魚養殖業人士仍

會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

24. 至於實施現行建議下的各項改善措施後，當局

可能要就哪些主要工程計劃發放特惠津貼，漁農自然護

理署助理署長表示，除了陰澳的卸泥工程外，受東博寮

海峽及東龍洲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亦可能合

資格領取特惠津貼。

XX

政府當局

25. 楊森議員、張文光議員及陳偉業議員雖然同意

應早日實施現行建議下的擬議改善措施，但他們促請政

府當局慎重檢討有關問題。他們指出，填海工程應否納

入距離計算方法當中的政策及技術問題，應由相關的事

務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就此方面，環境食物局局長向議

員保證，當局會因應運作所得的經驗，檢討根據新的距

離計算方法發放特惠津貼的情況。

26. 考慮到政府當局以往曾把魚類死亡歸因於細菌

大量滋生的情況，楊森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海事工程、懸

浮固體水平及魚類生長之間的關係。

27.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答覆時表示，雖然魚

類養殖區的懸浮固體含量可能對魚類生長構成影響，但

由於當局採取嚴格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有關的影響會

大幅減少。研究結果顯示，魚類能夠抵受每公升達 70毫
克的懸浮固體含量。政府當局規定以每公升 50毫克作為
發放特惠津貼的最低標準，採取的立場已屬非常保守，

目的是保障海魚養殖業的利益。

28. 胡經昌議員提到，較早時政府及海魚養殖業人

士分別進行的懸浮固體測試結果出現差異。他詢問，該

項測試方法其實是否已獲海魚養殖業人士接納。土木工

程署總土力工程師答稱，據他所知，一般而言，當局在

選擇漁場監測點時，通常有徵詢養魚戶的意見，而養魚

戶亦明白有關的測試方法及該項方法與特惠津貼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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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29. 關於現行建議對財政的影響，胡經昌議員要求

當局進一步解釋在實施改善方案後，須發放予海魚養殖

業人士的特惠津貼的估計增幅。政府當局會在會後提供

有關資料。

30.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   FCR(2000-01)48

貸款基金貸款基金貸款基金貸款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251     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協會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116 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首次置業貸款計劃

31. 議員察悉，房屋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6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議。

32. 譚耀宗議員關注當局在處理首次置業貸款計劃

(下稱 “首置計劃 ”)下非長者單身人士的貸款申請方面進
展緩慢。香港房屋協會總監 (物業管理 )回應時解釋，首置
計劃下非長者單身人士現有的貸款名額已經用罄。政府

當局曾於較早時徵詢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該事務委

員會已表示支持政府當局增加有關名額的建議。倘若財

委會批准現行建議，把權力轉授房屋局局長，使他有權

批准調整上述貸款名額，直至該計劃在 2002年 3月結束為
止，則該計劃下的非長者單身人士貸款申請的處理工作

便可相應加快。

33. 至於當局處理首置計劃下的貸款申請平均所需

的時間，香港房屋協會總監 (物業管理 )表示，假如成功的
申請人已決定將要購置哪一間物業，現時當局可在進行

審核面試後的 6至 8星期內發放貸款。

34.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答覆胡經昌議員時解釋，

從首置計劃自 1999年 12月起開放予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
以來的接受貸款人數可見，成功取得該計劃及格證明書

的申請人，部分會由於各種原因 (例如未能找到適合的物
業 )而沒有接受貸款，故此最終只有約 50%的成功申請人
接受貸款。胡經昌議員關注，接受貸款比率偏低會造成

浪費資源。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強調，當局亦有

需要讓成功的申請人因應本身的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參

加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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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陳偉業議員詢問，首置計劃貸款人可否在特殊

情況下轉換物業。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答覆時匯報，房

屋局現正參考其他房屋資助計劃研究此事。然而，她向

議員保證，房屋局在諮詢房屋署、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

港房屋協會後，認為應在理據充分的個案中行使酌情

權，容許貸款人轉換物業。

36.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6   FCR(2000-01)49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20       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15 公務員及司法人員的退休金利益及賠償公務員及司法人員的退休金利益及賠償公務員及司法人員的退休金利益及賠償公務員及司法人員的退休金利益及賠償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002 自願退休計劃下的補償自願退休計劃下的補償自願退休計劃下的補償自願退休計劃下的補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003 發放特惠金予舊退休金計劃下第一標準薪級屬發放特惠金予舊退休金計劃下第一標準薪級屬發放特惠金予舊退休金計劃下第一標準薪級屬發放特惠金予舊退休金計劃下第一標準薪級屬

自願退休計劃指定職系內提早退休的人員自願退休計劃指定職系內提早退休的人員自願退休計劃指定職系內提早退休的人員自願退休計劃指定職系內提早退休的人員

37. 議員察悉，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曾於 2000年 10月 30日及 11月 20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
議。

38. 劉千石議員詢問，關於透過改用其他方式提供

服務，例如把服務外判，以替代自願退休人員騰出的 5 000
個職位的計劃，當局在人手方面需作出哪些相應的調職

或重行調配安排。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答覆時表示，大

部分受影響的人員經培訓後會被重行調配，以填補選擇

自願退休的人員所騰出的其他職位。

39. 劉千石議員關注外判服務對員工的影響，並質

疑培訓能否協助遭重行調配的人員恰當地履行新職位的

職務，尤其是該等較初級及非技術員工，例如清潔工人。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會竭

盡所能，協助被調職或重行調配的人員適應他們的新職

位。此外，有關部門亦會考慮修訂其縮減人手計劃，以

保留那些未能適當地調配以擔任新職位的人員。

40. 譚耀宗議員重點提出，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關注到，繼自願退休計劃推行的外判服務安

排，可能會導致市場上薪優穩定的職位數目減少。他建

議在甄選服務承辦商時，政府當局應充分考慮標書內有

關職員薪酬開支的報價，以確保日後的承辦商會為員工

提供合理的工資。田北俊議員亦認為，承辦商須在標書

中訂明僱傭條款及條件。他指出，在甄選承辦商時，政

府不應只 眼於最低的標價，而亦應考慮承辦商是否願

意為員工提供所需培訓及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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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部門在

審核標書時會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包括職員成本，使

外判服務的質素獲得保證。她又察悉譚耀宗議員的意

見，即標書的審核程序應包括這些因素在內。

42. 陳婉嫻議員表示，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會支

持現行建議，因為他們曾諮詢的各個公務員協會均支持

此項建議。然而，她同樣關注現有服務在外判後的有關

工資水平，並強調當局應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公務員事

務局副局長備悉她的關注。

43. 李卓人議員表明，香港職工會聯盟的議員原則

上不反對以自願退休作為一項離職的途徑。然而，基於

兩個理由，他們會反對以現行形式推行自願退休計劃。

首先，政府服務會在自願退休計劃實施後予以外判，而

在不設最低工資規定的情況下，承辦商差不多肯定會以

大幅調低的工資聘用數目較少的員工，以致若干公務員

職位會流失或被低薪職位取代。其次，當局沒有清楚說

明會如何處理選擇留任於自願退休職系的員工。因此，

他促請政府當局不要刪除自願退休人員離職後懸空的公

務員職位，而應重新填補該等職位。由於政府當局對此沒

有任何積極的回應，因此李議員表示不會支持現行建

議。

44.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當局不會填

補自願退休人員離職後出現的空缺，因為自願退休計劃

的目的是要解決多個公務員職系現有及可能出現的人手

過剩問題。她補充，由於約 44%申請自願退休人員的年齡
均超過 50歲，因此他們大部分均不大可能會有計劃尋找
新工作。外判政府服務實際上會有助私營機構開設職

位，改善整體的就業情況。

45. 李卓人議員並不信服，他堅持認為，公務員事

務局副局長所提到的人手過剩問題其實正是外判服務計

劃的結果。

46. 李鳳英議員反映部分申請自願退休但被拒的公

務員的關注，他們擔心會被列入黑名單，以致影響晉升

機會。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答覆時向議員保證，該等問

題不應出現，政府當局亦會竭力解決該等關注事項。

47. 陳婉嫻議員詢問，假如在自願退休計劃下退休

的人員隨後獲外判服務承辦商聘用，他們可否獲豁免遵

守暫停發放每月退休金的規定。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答

覆時表示，根據現行政策，當局會暫停向受聘於憲報公

布的受資助機構的有關人員發放每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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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答覆許長青議員時匯報，

約 250名公務員其後已撤回自願退休的申請。現行的撥款
建議已計及這些撤回申請的個案。

49.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7   FCR(2000-01)50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40       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

經常帳經常帳經常帳經常帳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300 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305 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320 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

非經常帳非經常帳非經常帳非經常帳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家具及設備過渡津貼」「家具及設備過渡津貼」「家具及設備過渡津貼」「家具及設備過渡津貼」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852 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小學資助則例        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 (現有小現有小現有小現有小

學學學學 )(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 )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856 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        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 (現有中現有中現有中現有中

學學學學 )(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 )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859 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特殊學校資助則例        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家具及設備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整體撥款 )

50. 議員察悉，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20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議。

51.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8   FCR(2000-01)51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76       資助金資助金資助金資助金：雜項：雜項：雜項：雜項

♦♦♦♦ 非經常帳新分目非經常帳新分目非經常帳新分目非經常帳新分目「提供補助金予香港公開大學以推「提供補助金予香港公開大學以推「提供補助金予香港公開大學以推「提供補助金予香港公開大學以推行行行行

資訊科技發展計劃」資訊科技發展計劃」資訊科技發展計劃」資訊科技發展計劃」

52. 議員察悉，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20
日的會議席上討論現行建議。

53. 田北俊議員詢問，香港公開大學 (下稱 “公開大
學 ”)在籌集該校的資訊科技發展計劃所需的 5,000萬元經
費方面有何進展，假如公開大學未能籌得該 5,000萬元，
政府當局又會否提供額外撥款。公開大學校長答稱，他有

信心可在該計劃推行的 3年間籌得所需的款項。此外，任
何不足之數亦可由公開大學的儲備基金填補。按照該項

儲備基金現時的水平，該基金應可提供約佔所需款額一

半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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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55. 由於委員會已處理議程上的所有項目，因此，

主席確認無需在 2000年 12月 8日加開一次財委會會議。

56. 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2月 6日


